
证券代码:002091� � � �证券简称:江苏国泰 公告编号:2014-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

于

2014

年

3

月

21

日以电子邮件、传真和送达的方式发出通知

,

并于

2014

年

3

月

31

日以通讯表

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九名

,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九名

,

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的议案》

,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详细内容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证券时报》和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

三、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

、《广州锂宝新材料有限公司项目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

证券代码:002091� � � �证券简称:江苏国泰 公告编号:2014-25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

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4

年

3

月

17

日召开第六届

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注销的议案》

,

同意注

销陈志荣、闵蓉、周颖健、陶顶松、王伟、李立飞、陈新、蒋健等

8

人持有的股票期权

57.5

万份。

注销后

,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涉股票期权数量变更为

840.5

万份

,

授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

人数减少至

132

人。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

,

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31

日完成

上述

57.5

万份股票期权的注销事宜。

特此公告。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

证券代码:002091� � � �证券简称:江苏国泰 公告编号:2014-27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

及控股子公司张家

港市国泰华荣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华荣化工”

)

与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国光电器”

)

于

2014

年

3

月

31

日签订了《广州锂宝新材料有限公司项目合作框架协议》。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华荣化工拟与国光电器、相关技术人员合资设立广州锂宝新材料有限

公司

(

以工商登记为准

,

以下简称“广州锂宝”

);

各方拟利用各自的经验和优势

,

共同推进镍钴铝

酸锂正极材料

(

以下简称“

NCA

”

)

、镍钴锰三元材料

(

以下简称“

NCM

”

)

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产业

化。

2

、本次投资事项已经

2014

年

3

月

31

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

本次投资事项涉及金额属于公司董事会权限内

,

无需股东大会审

议。

3

、本公司和华荣化工与国光电器、相关技术人员无关联关系

,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

易

,

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

一

)

华荣化工

1

、名称

:

张家港市国泰华荣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2

、企业性质

:

境内法人

3

、注册地

:

江苏扬子江国际化工园南海路

9

号

4

、法定代表人

:

郭军

5

、注册资本

:92949082.55

元人民币

6

、营业执照号码

:320592000031011

7

、主营业务

:

主要从事锂离子电池电解液和有机硅的生产、销售。

8

、与本公司的关系

: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

持股比例为

80.93108%

。

9

、主要财务数据

: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经审计资产总计

54,222.31

万元

,

负债合计

9,

225.72

万元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44,696.50

万元

,

营业收入

45,789.76

万元。

(

二

)

国光电器

1

、名称

: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

、企业性质

:

境内法人

(

上市公司

)

3

、注册地

: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镜湖大道

8

号

4

、实际控制人

:

周海昌

5

、法定代表人

:

周海昌

6

、注册资本

: 41,690.4

万元

7

、营业执照号码

:440101400011767

8

、主营业务

:

主要从事扬声器、音箱等电声器件的开发、生产和销售。

9

、与本公司和华荣化工的关系

:

与本公司和华荣化工不存在关联关系。

10

、 主要财务数据

: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资产总计

262,194.90

万元

,

负债合计

137,

424.38

万元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23,814.84

万元

,

营业总收入

202,090.18

万元

(

以上

数据为国光电器

2013

年度业绩快报数据

,

未经审计

)

。

(

三

)

相关主要技术人员简介

胡国荣先生

,51

岁

,

主要从事电化学理论与应用、功能材料等方面的研究

,

近十多年来从事

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研发和产业化工作

,

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10

余项

,

胡国荣先生是中南

大学博士生导师

,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

中国锂电池协会理事

,

曾主持和参与国家及省部级

科研项目

20

余项。

袁昌杰先生

:42

岁

,

华南理工大学化学工程与工艺硕士毕业

,

在广东国光电子有限公司从

事锂离子电池研发、生产及管理

10

余年

,2011

年开始从事锂离子电池正极新材料研发工作

,

为

国光电器和广东国光电子有限公司多项电池专利的发明人之一。

吴层先生

:33

岁

,

上海交通大学化工工艺博士后

,2011

年加入国光电器新材料研发中心

,

具

有较高的专业研究水平。

伍斌先生

:29

岁

,

中南大学研究生

,2010

年毕业后一直从事新材料的应用研究

,2011

年加入

国光电器新材料研究中心主要负责新材料的电池性能测试工作

,

具有丰富的专业经验。

陈瑞祥先生

:56

岁

,

华南理工大学工科学士

,

澳门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

机械工程师。陈瑞祥在

国光电器工作

30

余年

,

曾任产品设计工程师、品管部经理、市场部经理、生产部经理、副总工程

师、生产副总经理、香港子公司经理、总裁技术顾问、国光电器董事

(2008

年末卸任

),

现担任国

光电器预研发中心副主任及中山大学国光电子与通信研究院副院长

,

长期担任电声电子研究

的项目总负责人

,

在电子音响领域有深厚的研发管理经理

,

陈瑞祥先生为公司多项技术专利的

发明人。 陈瑞祥先生

2012

年

9

月起进入国光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项目组工作

,

主要负责主持

项目协调管理及研发工作。

黄鸿

:

男

,41

岁

,

湖北工业大学机械电子工程学士

,2008

年进入广东国光电子有限公司任职

设备经理

,2012

年

9

月起进入国光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项目组工作

,

主要负责设备采购、调试、

管理及工艺设计等工作

,

具有较丰富的设备管理经验。

目前

,

相关技术人员对广州锂宝出资的具体方案尚待确定

,

相关技术人员与本公司和华荣

化工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和华荣化工拟与国光电器、相关技术人员共同出资设立广州锂宝

,

注册资本拟为人民

币

7,000

万元

,

计划建成年产

300

吨

NCA

材料的产能

,

建设期一年

,

建成投产后一年达产

,

在

NCA

形成稳定产能和规模销售的阶段

,

同时形成

800

吨

NCM

的产能。

四、对外投资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广州锂宝注册资本拟定为

7,000

万元。

2

、出资方式、出资金额及持股比例如下

:

单位

:

人民币

/

万元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金额 持股比例

国光电器 现金

４

，

７４５ ６７．７９％

江苏国泰 现金

８７５ １２．５％

华荣化工 现金

８７５ １２．５％

相关技术人员 现金

＋

非专利技术

５０５ ７．２１％

总计 ———

７

，

０００ １００％

上述非专利技术的价值由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进行评估

,

各方根据评估价

格协商确定最终价格。

公司和华荣化工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为自有资金。

3

、广州锂宝成立后

,

广州锂宝向国光电器购买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相关研发、制造设备及

相关专利技术等实物资产和无形资产

;

向华荣化工控股子公司江苏国泰锂宝新材料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国泰锂宝”

)

购买现有研发、生产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实物资产和无形资产

;

上述

实物资产和无形资产的价值均由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进行评估

,

各方根据评估

价格协商确定最终购买价格。

4

、广州锂宝设立董事会

,

董事会由

7

人组成

,

其中国光电器提名

4

人

,

江苏国泰和华荣化工

合计提名

2

人

,

相关技术人员提名

1

人。 广州锂宝法定代表人由董事长担任

,

董事长在国光电

器提名的董事中产生。

5

、国光电器为广州锂宝有偿提供经营场所

,

并向广州锂宝开放之前及正在进行中的后续

提升

NCA

技术水平和前瞻性开发的阶段性成果和科研项目

,

以供广州锂宝生产经营使用。

6

、江苏国泰和华荣化工将其原有的锂离子电池电解液业务的销售渠道、以及国泰锂宝原

有的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业务的生产工艺技术和销售渠道向广州锂宝开放。 广州锂宝将成立

全资子公司从事销售业务

,

华荣化工将委派销售人员参与组建销售团队。

7

、广州锂宝成立

(

以营业执照核发之日为准

)

两年以内

,

江苏国泰和华荣化工有权选择从国

光电器受让股权

,

以最终合计持有广州锂宝不超过

35%

的股权

,

国光电器应按照江苏国泰和华

荣化工的要求转让其在广州锂宝的股权

,

股权转让价格不低于转让时点广州锂宝的净资产值。

若广州锂宝成立

(

以营业执照核发之日为准

)

两年以内江苏国泰和华荣化工未行使上述权利

,

该

权利消灭。

8

、协议经公司、华荣化工及国光电器董事会批准后生效。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1

、对外投资的目的

本次公司和华荣化工拟与国光电器和相关技术人员共同出资设立广州锂宝

,

推进

NCA

、

NCM

材料产业化

,

旨在优化公司业务结构

,

促进公司发展。

2

、存在的风险

(1)

市场风险

锂离子电池市场虽然预计将继续保持高速发展

,

但不排除

NCA

、

NCM

材料市场化推进速

度和需求增长未达预期

,

由此可能增加运营难度

,

延长投资回收期。

(2)

技术风险

正极材料有多种技术路线

,

包括钴酸锂、三元、二元、锰酸锂、磷酸铁锂等

,

而且正极材料路

线各有优劣

,

新型正极材料还在涌现

,

不排除未来完全新型的正极材料、甚至全新的锂离子电

池体系的出现

,

冲击现有的正极材料以及对应的生产工艺和设备

,

锂离子电池材料行业受各种

正极材料技术进步影响较大。

针对市场风险和技术风险

,

公司和华荣化工将督促广州锂宝高度重视技术创新和产品研

发

,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

把握市场和行业发展脉搏

,

优化产品结构

,

提升综合竞争力。

3

、可能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和华荣化工本次对外投资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

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

产生重大影响。

六、其它

广州锂宝购买国泰锂宝现有研发、生产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实物资产和无形资产后

,

公

司的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业务将依托于广州锂宝开展

,

因此公司拟注销国泰锂宝

,

注销国泰锂

宝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造成重大影响。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

、《广州锂宝新材料有限公司项目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

证券代码:002351� � � �证券简称:漫步者 公告编号:2014-021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运用超募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及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不超过九亿元闲置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购

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使用不超过九亿元闲置募集资金和超募资

金购买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在该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授权期限自股东大会通过之

日起一年内有效。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８

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科技园支行（以下

简称“兴业银行”）签订《兴业银行企业金融结构性存款协议》，使用人民币柒仟叁佰万元超募资

金购买兴业银行企业金融结构性存款。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产品主要内容

１．

产品名称：兴业银行企业金融结构性存款。

２．

认购金额：人民币柒仟叁佰万元。

３．

产品收益率：年化

５．５％

（固定收益

＋

浮动收益）。

４．

理财产品期限：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５

日。

５．

浮动收益观察标的：

３

个月

ＡＡＡ

信用等级的银行间中短期票据到期收益率。

６．

投资收益：本产品为保本浮动收益型（固定收益

＋

浮动收益），到期一次性支付本金及收

益。

７．

公司与兴业银行无关联关系。

８．

风险提示

８．１

利率风险： 产品的收益根据观察日

３

个月

ＡＡＡ

信用等级的银行间中短期票据到期收

益率确定。若本产品存续期间任一观察日

３

个月

ＡＡＡ

信用等级的银行间中短期票据到期收益

率不在约定参考区间内，则公司获得的实际收益将低于预期收益目标。

８．２

流动性风险：在本产品存续期间，公司不可提前支取。

８．３

提前终止风险：兴业银行有权根据市场状况、自身情况提前终止该产品，公司必须考虑

本产品提前中止时的再投资风险。

８．４

法律风险：产品是针对当前政策法规设计，相关政策法规变化将可能对本产品的运作

产生影响。

９．

应对措施

９．１

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公司财务负责人负责

组织实施。 公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

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９．２

低风险投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由审计部门进行日常监督，不定期对资金使用情况

进行审计、核实。

９．３

独立董事应当对低风险投资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独立董事在公司审计部核查的

基础上，以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核查为主。 同时，独立董事应在定期报告中发表相关的独立意

见。

９．４

公司监事会应当对低风险投资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９．５

公司将依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低风险投资以及相应的

损益情况。

二、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坚持“规范运作、防范风险、谨慎投资、保值增值”的原则，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和资金

安全的前提下，以闲置募集和超募资金适度进行低风险的投资理财业务，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

务的正常开展。 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的短期理财，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能进一步提升公

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三、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投资主体 理财产品

金额

（万元）

披露日期

公告编号

是否到期

１

北京爱德发

上海浦发利多多公司理财计

划

２０１３

年

ＨＨ１４２

期

１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３－０２４

已到期

２

东莞漫步者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结构性存

款

３

，

０００

（闲置募集资

金）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３－０２５

已到期

３

北京爱德发

上海浦发利多多公司理财计

划

２０１３

年

ＨＨ１７６

期

２

，

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３－０３０

已到期

４

公司

兴业银行

２０１３

年第五期万

利宝第

５

款保本浮动收益型

人民币理财产品

４

，

８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

日

２０１３－０３３

已到期

５

北京爱德发

兴业银行

２０１３

年第五期万

利宝第

５

款保本浮动收益型

人民币理财产品

５

，

１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

日

２０１３－０３３

已到期

６

公司

稳健系列人民币

２８

天期限

银行间保证收益理财产品

１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

日

２０１３－０３４

已到期

７

东莞漫步者

兴业银行“兴业金雪球

－

优先

２

号”人民币理财计划

５

，

０００

（闲置募集资

金）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３

日

２０１３－０３５

已到期

８

公司

上海浦发利多多公司理财计

划

２０１３

年

ＨＨ２９６

期

１４

，

８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

日

２０１３－０３６

已到期

９

北京爱德发

上海浦发利多多公司理财计

划

２０１３

年

ＨＨ２９６

期

５

，

１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

日

２０１３－０３６

已到期

１０

东莞漫步者

上海浦发利多多公司理财计

划

２０１３

年

ＨＨ２９６

期

４

，

７００

（闲置募集资

金）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

日

２０１３－０３７

已到期

１１

公司

兴业银行深圳分行金雪球

０８０８

期人民币常规机构理财

计划

２４

，

８００

（超募资金）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０４２

已到期

１２

公司

兴业银行深圳分行金雪球

０９１０

期人民币常规机构理财

计划

１０

，

４００

（超募资金）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３－０４３

已到期

１３

公司

上海浦发利多多公司理财计

划

２０１３

年

ＨＨ３８１

期

２２

，

５００

（超募资金）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３－０４４

已到期

１４

北京爱德发

上海浦发利多多公司理财计

划

２０１３

年

ＨＨ３８１

期

３

，

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３－０４５

已到期

１５

公司

兴业银行深圳分行金雪球

０９１２

期人民币常规机构理财

计划

７

，

０００

（超募资金）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３－０４６

已到期

１６

北京爱德发

兴业银行深圳分行金雪球

１００８

期人民币常规机构理财

计划

１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３－０４７

未到期

１７

公司

上海浦发利多多公司理财计

划

２０１３

年

ＨＨ４４７

期

４

，

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３－０５３

未到期

１８

北京爱德发

北京银行稳健型人民币

５５

天期限银行间保证收益理财

产品

１

，

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３－０６３

已到期

１９

公司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 日增利

３８

天理财产品

１

，

５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３－０６４

已到期

２０

北京爱德发

上海浦发利多多财富班车

４

号

６

，

１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４－００１

未到期

２１

东莞漫步者

上海浦发利多多财富班车

４

号

４

，

８００

（闲置募集资

金）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４－００２

未到期

２２

公司

上海浦发利多多财富班车

３

号

１５

，

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４－００３

未到期

２３

公司

北京银行稳健系列人民币

８９

天期限银行间保证收益理财

产品

１０

，

０００

（超募资金）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４－００６

未到期

２４

公司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客户人民

币结构性存款

１５

，

４００

（超募资金）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４－００７

未到期

２５

北京爱德发

上海浦发利多多财富班车

１

号

１

，

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７

日

２０１４－００８

未到期

２６

公司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结构性存

款

１０

，

７００

（超募资金）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４－００９

未到期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对公司使用不超过九亿元闲置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购买

银行理财产品的意见

（一） 独立董事的意见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二）监事会的意见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的《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 保荐机构的意见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招商证券关于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五、备查文件

１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３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４

、《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５

、《招商证券关于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一日

证券代码:002326� � � �证券简称:永太科技 公告编码:2014-31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者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和股东出席情况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永太科技”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4

年

3

月

29

日

9:30

在永太科技四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

,

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0

人

,

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140,783,456

股

,

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58.59%,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相关法律的规定。 董事长王莺妹女士

主持本次会议

,

全体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

,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

次会议所有议案均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见证了

本次会议

,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了《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

同意

140,783,456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2

、审议通过了《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

同意

140,783,456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3

、审议通过了《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

同意

140,783,456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4

、审议通过了《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140,783,456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5

、审议通过了《

2013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

:

同意

140,783,456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6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14

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140,783,456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7

、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140,783,456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8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140,783,456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本次股东大会中独立董事宣读了

2013

年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四、律师法律意见书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委派的李良琛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

,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

:

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

,

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2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3月 31日

证券代码:002326� � � �证券简称:永太科技 公告编码:2014-32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2014

年

3

月

29

日上午

11

时

,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在公司四楼

会议室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14

年

3

月

25

日通过直

接送达和传真方式发出

,

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9

人

,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人。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

王莺妹女士主持

,

采用现场投票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

经现场

举手表决

,

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及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鉴于公司首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已于

2014

年

3

月

18

日完成认购

,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

普通合伙

)

于

2014

年

3

月

20

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2014]

第

610068

号”验资报告

,

对公司截至

2014

年

3

月

19

日止新增注册资本的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

,2014

年

3

月

26

日公司首次授予限

制性股票完成登记手续。 根据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

董事会同意变更公司

注册资本由

240,300,000

元增加至

244,024,000

元

,

并修改《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

原公司章程条款 修改后公司章程条款

第六条 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４０

，

３００

，

０００

元。 实收资本为

２４０

，

３００

，

０００

元。

第六条 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４４

，

０２４

，

００

元。 实

收资本为

２４４

，

０２４

，

０００

元。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２４

，

０３０

万股，全部为

普通股。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２４

，

４０２．４

万股， 全部为普

通股。

同意

9

票

,

弃权

0

票

,

反对

0

票

修订后的《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

特此公告。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3月 31日

2014年4月1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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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61� � � �证券简称：中南建设 公告编号：2014-023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董事会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六届董事会一次会议于

2014

年

3

月

18

日以传真和电子

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于

2014

年

3

月

31

日下午在江苏海门市常乐镇中南大厦

12

楼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出席会议的董事及授权董事共计

9

人。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

陈锦石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1．

选举陈锦石先生为公司董事长。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 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关于陈锦石先生个人情况详细资料请详见刊登于

2014

年

3

月

11

日的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

2014-015

）

2.

选举茅振华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关于茅振华先生个人情况详细资料请详见刊登于

2014

年

3

月

11

日的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

2014-015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1.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聘任陈锦石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 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聘任智刚先生为董事会秘书，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关于智刚先生个人情况详细资料请详见刊登于

2014

年

3

月

11

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

2014-015

）

公司独立董事金德钧先生、曹阳先生、倪俊骥先生对此项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经审阅

相关人员的个人履历等相关资料，未发现其有《公司法》第

57

条、第

58

条规定的情况，我们认

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以及聘任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聘任人员具备了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我们一致同意聘任陈锦石先生为

公司总经理、智刚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的议案》

1.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聘任陆亚行女士、陈小平先生、智刚先生、张晓军先生为公司副总经

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关于陈小平先生、智刚先生、张晓军先生先生个人情况详细资料请详见刊登于

2014

年

3

月

11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

2014-015

）

陆亚行女士简历：

陆亚行，女，汉族，

1961

年

8

月出生，厦门大学

EMBA

，高级经济师，现为中南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副董事长。 连续多年荣获

"

先进工作者

"

、

"

文明家庭

"

等称号，一九九九年以来还获得过南

通市、海门市

"

三八

"

红旗手、南通市

"

十佳

"

妇女、海门市劳动模范、中国十大农民女状元、江苏

省劳动模范、中国慈善排行榜十大慈善家等荣誉称号。陆亚行女士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陈锦石

为夫妻关系，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2.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聘任茅振华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关于茅振华先生个人情况详细资料请详见刊登于

2014

年

3

月

11

日的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

2014-015

）

公司独立董事金德钧先生、曹阳先生、倪俊骥先生对此项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经审阅

相关人员的个人履历等相关资料，未发现其有《公司法》第

57

条、第

58

条规定的情况，我们认

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以及聘任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聘任人员具备了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 我们一致同意聘任陆亚行女士、

陈小平先生、智刚先生、张晓军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茅振华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董事会战略、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专门委员会人员的议

案》

公司决定新一届董事会战略、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专门委员会成员名单如下：

（一）战略委员会

由董事陈锦石先生、陈小平先生、金德钧先生组成，公司董事陈锦石先生任主任委员。本届

委员会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其职责权限、决策程序、议事规则等遵照公司《章程》和《董

事会战略委员会议事规则》执行。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 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计委员会

由董事曹阳先生、智刚先生、倪俊骥先生组成，公司董事曹阳先生任主任委员。本届委员会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其职责权限、决策程序、议事规则等遵照公司《章程》和《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议事规则》执行。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提名委员会

由董事倪俊骥先生、陈锦石先生、金德钧先生组成，公司董事倪俊骥先生任主任委员。本届

委员会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其职责权限、决策程序、议事规则等遵照公司《章程》和《董

事会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执行。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由董事金德钧先生、陈锦石先生、曹阳先生组成，公司董事金德钧先生任主任委员。本届委

员会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其职责权限、决策程序、议事规则等遵照公司《章程》和《董事

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议事规则》执行。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关于金德钧先生、 曹阳先生、 倪俊骥先生个人情况详细资料请详见刊登于

2014

年

3

月

11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

2014-015

）

特别说明：此次换届离任的公司独立董事马挺贵、汤云为、史建三、副董事长沈国章未持有

公司股份，新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除陈昱含持有公司股份

5,298,959

股外

,

其他人

员未持有公司股份。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961� � � �证券简称：中南建设 公告编号：2014-024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监事会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六届监事会一次会议于

2014

年

3

月

18

日以电子邮件方

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3

月

31

日在江苏海门市常乐镇中南大厦

12

楼召开，会议应到监

事

3

人，实到监事

3

人。 出席和授权出席监事共计

3

人。 会议由公司监事陆建忠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监事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需要和公司章程规定，现选举陆建忠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

同意

3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关于陆建忠先生个人情况详细资料请详见刊登于

2014

年

3

月

11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

2014-016

。

特此公告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证券简称：榕基软件 证券代码：002474� � � �公告编号：2014-026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董事会于

2014

年

3

月

31

日收到独立董事刘兆才先生的书面辞呈， 因个人原因，

刘兆才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同时一并辞去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董事

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 刘兆才先生辞职后将不在公司担

任任何职务。

刘兆才先生辞去独立董事职务后，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人数为

2

名，未达到独立董事

人数占董事会人数三分之一比例的法定要求。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

指导意见》、《公司章程》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有关规定，该辞职申请将自本公司股东大

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填补其空缺后生效。 公司将尽快组织提名新的独立董事候选人，

在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选举。

刘兆才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独立公正、勤勉尽责，为提高董事会决策科学性、

为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为公司规范运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此对刘兆才先生为公

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股票简称：金证股份 股票代码：600446� � � �公告编号：2014-018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24

日发布公告，因公司正在筹划再融资事宜，公司股票已于

2014

年

3

月

25

日起停牌。

在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有序开展和推进公司再融资相关的各项工作，公

司本次再融资将采取非公开发行或配股的方式进行，并采用现金认购方式，所募集资金将用于

公司主营业务发展。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

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4

月

1

日起继续停牌。

继续停牌期间，公司及相关各方将尽快确定本次再融资的具体方案，并于股票继续停牌之

日起的

5

个工作日内（含停牌当日）公告事项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333� � � �证券简称：美的集团 公告编号：2014-030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更换持续督导财务顾问主办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金公司

"

）是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吸收合并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次重组上

市

"

）的上市持续督导财务顾问。

本公司近日接到中金公司关于更换本公司本次重组上市持续督导财务顾问主办人的

通知，本次重组上市持续督导的财务顾问主办人曾鹿海先生因离职原因，不再担任本次重

组上市持续督导财务顾问主办人。 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中金公司安排高书女

士接替曾鹿海先生作为本次重组上市持续督导的财务顾问主办人。

本次更换后，中金公司关于本次重组上市持续督导的财务顾问主办人为李晓岱先生和

高书女士，持续督导期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

特此公告。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4月 1日

附高书女士简介：

高书女士：

2010

年加入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 现任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

司投资银行部高级经理。

证券代码：000712� � � �证券简称：锦龙股份 公告编号：2014-20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锦龙股份；股票代码：

000712

）是中山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下称

"

中山证券

"

）的控股股东，中山证券于

2014

年

3

月

27

日通过腾讯自选股手机移

动终端推出了

"

零佣通

"

服务。

3

月

28

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新闻表示，由于

中山证券

"

零佣通

"

服务涉嫌违规，已被叫停，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将进一步核查。 为避免

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经本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

票简称：锦龙股份；股票代码：

000712

）自

2014

年

3

月

31

日（周一）上午

9

：

30

开市起停牌，待公

司发布相关核查情况公告后复牌。公司将及时披露前述事项的相关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712� � � �证券简称：锦龙股份 公告编号：2014-21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股权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2014

年

3

月

27

日，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本公司

"

）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清远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

80%

股权的议案》。

2014

年

3

月

28

日，

本公司所转让的清远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

80%

股权已过户到东莞市弘舜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名下，相关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特此公告。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536� � � �证券简称：华映科技 公告编号：2014-014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短期融资券兑付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及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同意公司发行总额

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的短期融资券，募集的资金主要用于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包括偿还银

行贷款、增加对子公司的投资及补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营运资金等（详见

2011

年

12

月

20

日，公司

2011-065

及

2011-067

号公告；

2012

年

2

月

10

日，公司

2012-006

号公告）。 现将上

述短期融资券兑付情况公告如下：

1

、 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6

日收到交易商协会的 《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2012

】

CP242

号），交易商协会接受公司短期融资券注册，本次获准的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人民

币

5

亿元，注册额度自上述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2

年内有效，由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

2012

年

9

月

18

日，公司发行完成

2012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2.5

亿元，期限

365

天，票面利率

6.05%

（发行日一年期

SHIBOR+1.6490%

），起息日

2012

年

9

月

19

日，主承销商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详见

2012

年

9

月

7

日，公司

2012-038

号公

告；

2012

年

9

月

20

日，公司

2012-042

号公告）。 该期短期融资券于

2013

年

9

月

19

日到期

（因法定节假日，到期兑付日顺延至

2013

年

9

月

22

日），公司已按期兑付该期短期融资券

本息。

2013

年

1

月

31

日，公司发行完成

2013

年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2.5

亿

元，期限

365

天，票面利率

5.20%

（发行日一年期

SHIBOR+0.8000%

），起息日

2013

年

2

月

1

日，主承销商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详见

2013

年

2

月

2

日，公司

2013-013

号公告）。

该期短期融资券于

2014

年

2

月

1

日到期（因法定节假日，到期兑付日顺延至

2014

年

2

月

7

日），公司已按期兑付该期短期融资券本息。

2

、 公司于

2013

年

3

月

19

日收到交易商协会的 《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2013

】

CP81

号）。 交易商协会接受公司短期融资券注册，本次获准的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人民币

5

亿元，注册额度自本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2

年内有效，由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承销。

2013

年

3

月

28

日， 公司发行完成

2013

年第二期短期融资券， 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5

亿

元，期限

365

天，票面利率

5.05%

，起息日

2013

年

3

月

29

日，主承销商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详见

2013

年

4

月

2

日，公司

2013-033

号公告）。 该期短期融资券于

2014

年

3

月

29

日

到期（因法定节假日，到期兑付日顺延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公司已按期兑付该期短期融资

券本息。

特此公告。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3月 31日


